
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 

學生英語文基本能力畢業門檻實施細則 

【適用於 103 級至 105 級入學學生】 
103.02.18 本校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中心會議通過 

104.01.13 本校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中心會議通過 

104.03.25 本校 103 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通過 

109.10.07 本校 109 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10.07.27 本校 109 學年度第 5次教務會議通過 

【完整法規修訂至於法規條文後方】 

 

一、 為加強本校學生英語文基本能力，並提昇未來就業英語文溝通能力，特依

本校「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畢業門檻實施辦法」訂定「亞東學

校財團法人亞東科技大學學生英語文基本能力畢業門檻實施細則」(以下

簡稱本細則)。 

二、 實施對象：103學年度(含)以後入學之日間部四技學生。 

三、 實施內容：學生在學期間凡參加下列其中一種英語文能力檢定考試，成績

達 CEFR A2標準（CEFR：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者，即通過英語文基本能力畢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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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施方式： 

（一） 凡本校日間部四技一年級學生，均需參加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

本中心）安排之正式英檢測驗，且其測驗成績佔該學期英文總成績

百分之十。 

（二） 未於一年級通過畢業門檻者，需於二年級參加正式英檢測驗。 

（三） 未於二年級通過畢業門檻者，於三年級參加「英檢輔導班」（免學

費但需負擔教材費）及正式英檢測驗。參與正式英檢測驗至少二次

的學生，方可報名「英檢輔導班」。 

（四） 四年級開設「畢業門檻補救班」（免學費但需負擔教材費），上下學

期至少各開一梯次。參與正式英檢測驗至少二次的學生，方可報名

「畢業門檻補救班」。 

（五） 本中心每學期開設「英檢進階班」（免學費但需負擔教材費）。通過

英語文畢業門檻者可報名參加「英檢進階班」。 



五、 補助與獎勵方式： 

（一） 本中心補助一年級正式英檢考試費用每人新台幣 200元整。 

（二） 三年級學生全程參加「英檢輔導班」，補助正式英檢測驗費用每人

新台幣 400元整。 

（三） 通過檢定且考試成績達獎勵標準者，依照「亞東學校財團法人亞東

科技大學學生英語文能力檢核獎勵辦法」辦理獎勵申請作業。 

六、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學生需參加一次正式英檢測驗，若未通過，得於四年級

直接參加「畢業門檻補救班」，若有特殊情形得向通識教育中心提出申請，

經諮商中心專業評估後以專案處理。 

七、 各系已參加英檢測驗至少二次仍未通過之四年級學生，因校外實習等特殊

情形未能參加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畢業門檻補救班」，得由各系另訂補

救辦法，或以專案向通識教育中心提出申請，成績最後統一送通識教育中

心認可。 

八、 本細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完整法規修訂歷程】 

103.02.18 本校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中心會議通過 

103.03.06 本校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共同科學群級

群務會議通過 

103.05.07 本校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教務會議通過 

104.01.13 本校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中心會議通過 

104.01.19 10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共同科學群級群務

會議通過 

104.03.25 本校 103 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通過 

109.10.07 本校 109 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110.07.27 本校 109 學年度第 5次教務會議通過 

 


